
創冠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於2004年9月24日在百慕達注冊成立)

(公司注冊號35842)

股東周年大會通告

茲通告本公司謹定於2015年4月27日(星期一)下午1時30分假座Diamond All, Lower Lobby, Sheraton 
Towers Singapore, 39 Scotts Road, Singapore 228230舉行股東周年大會以處理如下事項：

作為普通事項

1. 省覽及采納截至2014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董事會報告、經審核財務報表及核數師報告。
    (第1項決議案)

2. 批准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董事袍金106,800新加坡元(2014年：105,000新加坡
元)，按季度支付。 (第2項決議案)

3. 重選下列將根據本公司細則第86條退任的本公司董事： (第3項決議案)

(i) 呂清源先生 (第3項決議案)

(ii) 林巖先生  (第4項決議案)

4. 重新委聘瑪澤有限責任合伙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核數師及授權董事會厘訂其酬金。
    (第5項決議案)
作為特別事項
考慮並酌情通過(不論修訂與否)下文所載之普通決議案：

5. 發行股份及可換股證券之授權 (第6項決議案)

“動議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806條，批准董事發行：

(a) 本公司股份(不論以紅股、配股權或其他形式)；或

(b) 可換股證券；或

(c) 有關在過往進行配股、紅股或資本化發行時發行的可換股證券數目作出 調整而產生的額外
數目可換股證券；或

(d) 來自轉換可換股證券而產生的股份，

以上發行可按董事行使絕對酌情權於任何時間及按彼等認為合適的條款及條件及目的而進
行，但須符合以下各項：

(i) 可發行的股份及可換股證券總數不得多於通過一般授權當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 (不包
括庫存股份)50%以上或新交所可能規定的其他限額；

(ii) 除以按比例方式向現有股東發行外，將發行的股份及可換股證券總數不得多於通過
一般授權當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不包括庫存股份)20%以上或新交所可能規定的其
他限額；

(iii) 就厘定根據上文(i)及(ii)分段可發行的股份總數而言，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不包括庫存
股份)之百分比，是依據通過一般授權當日本公司的已發行股本(不包括庫存股份)，並
就轉換通過一般授權當日已發行的任何可換股證券或雇員股份認購權而產生的新股份
作出調整，及就任何往後的紅股發行、本公司股份合並或拆分作出調整；

(iv) 於行使本決議案所授權力時，本公司須遵守當時有效的新交所上市手冊的各項規定
(除非新交所已豁免相關的合規要求)及本公司當時的細則的各項規定；及

(v) (除非本公司於股東大會撤銷或變更)本決議案所授權力一直有效，直至本公司下一屆股
東周年大會結束或法例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一屆股東周年大會之日期(按較早者為准)
為止。”

(參見注釋1)

6. 根據雇員股份認購計劃、效績股份計劃及有限制股份計劃發行股份之授權 (第7項決議案)

“動議授權本公司董事不時配發及發行本公司股本中的普通股，數目為根據雇員股份認購計劃
的認購權被行使而須予發行之股份，及／或根據效績股份計劃及／或有限制股份計劃獎勵股份
歸屬而須予發行的繳足股款股份，惟就上述各項而可配發及發行的新股份數目連同可能交付的
現有股份的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總數的10%。”

(參見注釋2)

7. 處理可於股東周年大會上適當處理的任何其他事項。

承董事會命
李偉雄
公司秘書

2015年4月9日

注釋：

1. 第6項普通決議案如獲通過，將賦予本公司董事權力，可由上述大會日期起直至下屆股東周年
大會日期或法例或本公司細則規定本公司須舉行下屆股東周年大會的最後限期或本公司於股
東大會上撤銷或更改該項授權(以較早者為准)的期間內配發及發行股份及可換股證券，數目合
共最多不得超過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不包括庫存股份)總數的50%，其中除以按比例方式向現有
股東發行外的股份及可換股證券的總數目不得超過本公司於決議案通過時已發行股本(不包括
庫存股份)的20%。

2. 第7項普通決議案如獲通過，將賦予本公司董事權力，可在雇員股份認購計劃下的認購權被行
使時配發及發行股份，及/或根據效績股份計劃及／或有限制股份計劃獎勵股份歸屬時按須予
發行的繳足股款股份配發及發行股份，數目不超過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份(不包括庫存股份)總
數的10%。

附注：

1. 凡有權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投票的登記股東均可委派一位受委代表出席大會並代其投票。受委
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登記股東如未能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有意委任一位受委代表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代其投
票，則該股東須填妥及簽署相關股東代表委任表格，最遲須於股東周年大會指定舉行時間
48小時前，將填妥的股東代表委任表格送達本公司的新加坡股份過戶代理Tricor Barbinder 
Share Registration Services (卓佳專業商務有限公司分部)的辦事處，地址為80 Robinson 
Road, #02-00, Singapore 068898，方為有效。

3. 透過The Central Depository (Pte) Limited(“CDP”)登記及持有股份的寄存人，若為(i)一位個
人，但該人士不能親身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有意委任一名代名人出席並代其投票；或(ii)一間公
司，必須將寄存人代表委任表格填妥、簽署並交回，最遲須於股東周年大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
時前，將填妥的寄存人代表委任表格送達本公司的新加坡股份過戶代理Tricor Barbinder Share 
Registration Services (卓佳專業商務有限公司分部)的辦事處，地址為80 Robinson Road, 
#02-00, Singapore 068898，方為有效。

4. 若有關股東以其名義將若干股份登記於寄存人登記冊，及以其名義將若干股份登記於股東名
冊，而倘該股東不能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有意委任一名受委代表，則該人士應就以其名義登記
於寄存人登記冊的股份，及以其名義登記於股東名冊的股份，分別使用寄存人代表委任表格及
股東代表委任表格。

5. 若寄存人屬個人，並有意親身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則該人士毋須采取任何進一步行動，並可以
CDP受委任代表的身份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而毋須交回任何代表委任表格。

個人資料私隱

一經呈交委任受委代表及╱或代表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及╱或其任何續會並於會上發言及投票，即表
示本公司股東(i) 同意本公司(或其代理)收集、使用及披露股東的個人資料供本公司(或其代理)處理
及管理就股東周年大會(包括其任何續會)而獲委任的受委代表及代表，以及編制及編撰與股東周年
大會(包括其任何續會)有關的出席名單、會議記錄及其他文件，並供本公司(或其代理)遵守任何適
用法律、上市規則、規例及╱或指引(統稱“該等用途”)，及(ii) 保證當股東向本公司(或其代理)
披露該股東的受委代表及╱或代表的個人資料時，該股東已就本公司(或其代理)收集、使用及披露
有關受委代表及╱或代表的個人資料用於該等用途而取得有關受委代表及╱或代表的事先同意。


